









綦江府办发〔2025〕23号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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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2025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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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26953][bookmark: _Toc2076][bookmark: _Toc6135][bookmark: _Toc13568][bookmark: _Toc13391][bookmark: _Toc9595][bookmark: _Toc8][bookmark: _Toc17213][bookmark: _Toc14079]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重庆市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对处置运行机制，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处置城镇燃气事故，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本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4207][bookmark: _Toc17259][bookmark: _Toc29991][bookmark: _Toc8722][bookmark: _Toc24157][bookmark: _Toc15208][bookmark: _Toc19059][bookmark: _Toc8851][bookmark: _Toc7938]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燃气管理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重庆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1561][bookmark: _Toc22373][bookmark: _Toc17337][bookmark: _Toc30669][bookmark: _Toc19605][bookmark: _Toc14569][bookmark: _Toc16486][bookmark: _Toc27187][bookmark: _Toc19749]1.3  适用范围
1.3.1  本预案适用于重庆市綦江区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在储存、输配、经营、使用过程中，因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燃气设施故障等，引发的泄漏、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等事故的应对处置工作。
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等其他城镇燃气在供应、储存、输配、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的应急处置参照本预案执行。
1.3.2  本区其他专项应急预案启动后，需要同时启动本预案的，按照本预案程序启动。
[bookmark: _Toc31133][bookmark: _Toc21234][bookmark: _Toc10856][bookmark: _Toc31229][bookmark: _Toc12437][bookmark: _Toc17520][bookmark: _Toc17422][bookmark: _Toc28405][bookmark: _Toc12306]1.4  工作原则
1.4.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防范化解城镇燃气行业重大安全风险，最大程度的减少事故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1.4.2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市级层面负责组织指挥重大、特别重大城镇燃气事故应对处置工作；区级层面，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应对处置工作；各镇街、管委会履行属地责任，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1.4.3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持续推进落实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区级有关部门、各镇街、管委会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预防事故发生。
1.4.4  快速反应，科学应对。区级有关部门应健全行业救援力量、资金经费、物资装备等应急保障体系，确保快速高效应对城镇燃气事故。充分发挥专家科学指导应对处置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
[bookmark: _Toc24170][bookmark: _Toc15570][bookmark: _Toc28700][bookmark: _Toc5722][bookmark: _Toc31097][bookmark: _Toc13082][bookmark: _Toc27365][bookmark: _Toc30839][bookmark: _Toc18293]1.5  事故分级
按照事故严重程度，城镇燃气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个等级。
（1）特别重大：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2）重大：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3）较大：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4）一般：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8377][bookmark: _Toc13480]上述内容中涉及数字或等级的，以上为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上述内容中所称的“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
[bookmark: _Toc27412][bookmark: _Toc6984][bookmark: _Toc31965][bookmark: _Toc8728][bookmark: _Toc8151][bookmark: _Toc29084][bookmark: _Toc2517]1.6  预案体系
本预案为《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向上与《重庆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衔接；向下与镇街、管委会、城镇燃气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相衔接见下图1-1。
[bookmark: _Toc973][bookmark: _Toc7267][bookmark: _Toc17602][bookmark: _Toc15717][bookmark: _Toc30373][bookmark: _Toc2360]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城镇燃气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重庆市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事发地镇街、管委会应急预案
重庆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图1-1 区处置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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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599][bookmark: _Toc15220]2  城镇燃气风险概述
[bookmark: _Toc8007][bookmark: _Toc24653]2.1  风险辨识
2.1.1  城镇燃气行业（含二甲醚、液化气）概况
城镇燃气（含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已广泛使用于綦江辖区内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等领域，与綦江区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綦江区城镇燃气行业中主要涉及管道燃气经营企业7家，全区共有燃气用户26.7万户（其中：城区用户约15.1万户，工业用户128户），每年全区管道燃气供气量1.6亿方左右；全区共有3家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充装站，21户液化石油气经营户，用户6913户，年销售液化石油气2086吨（约19万瓶）；全区共有8座LNG/CNG加气站，年销售7200吨，形成较完善的城镇燃气供气输配系统。
綦江区燃气行业统计见下表2-1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备注

	1
	重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管道燃气经营
	负责城区范围供气

	2
	重庆市渝川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綦江分公司
	
	负责桥河工业园区供气

	3
	重庆华盛燃气有限公司
	
	北渡工业园区供气

	4
	重庆兴隆燃气有限公司
	
	南部片区镇街供气

	5
	重庆永新燃气有限公司
	
	永新镇供气

	6
	重庆盛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部片区镇街供气

	7
	綦江区重庆捷兴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津区，负责中峰镇供气

	8
	重庆科豪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充装站
	所在地赶水。储罐总容积92m3，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9
	重庆工荣化工有限公司
	
	位于三江街道黄荆村。现停业整治中，经营许可证申报中

	10
	重庆市綦江区燎原燃气具有限公司
	
	位于古南街道大岩猫。储罐总容积92.4m3，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11
	重庆中港能源有限公司
	LNG/CNG加气站
	位于文龙街道沙溪路。采用管道供气

	12
	重庆博杰能源有限公司长河扁加气站
	
	通惠街道，长河扁。采用LNG供气，容积60m3,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13
	重庆市綦江区綦永加气站
	
	古南街道，北渡高速路出口

	14
	重庆市綦江区綦创能源有限公司
	
	安稳镇安稳村

	15
	重庆中油迅发实业有限公司綦江（篆塘）服务区加气站
	
	G75兰海高速篆塘服务区（贵州至重庆方向）

	16
	重庆中油迅发实业有限公司綦江（綦江）服务区加气站
	
	G75兰海高速綦江服务区（重庆至贵州方向）

	17
	重庆宾鸿燃气有限公司
	
	新盛街道德胜村，未投用

	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石油分公司兰海高速綦江赶水停车区综合加能站
	
	赶水镇，太公村八社


2.1.2  危险有害因素和事故类型
燃气（液化气、二甲醚）属于易燃、易爆气体，在生产、储存、输配、经营、使用等环节可能导致燃气事故的发生。综合分析国内外燃气事故案例，安全管理不善、违章作业、使用方法不当、设备设施故障、第三方损坏燃气设施以及雷击、滑坡、沉降等自然灾害影响是导致发生燃气泄漏、火灾事故、爆炸、中毒和窒息事故等的主要原因。
城镇燃气事故往往会引发其他突发事件，呈现连锁性、复杂性和放大性的特点。綦江区城镇燃气领域主要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为：泄漏、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触电、车辆伤害等。
[bookmark: _Toc19498][bookmark: _Toc25265]2.2  事故后果及影响程度
[bookmark: _Toc10016]燃气（液化气、二甲醚）一旦发生泄漏引发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等事故，将对周边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周边环境造成重大危害，将严重威胁城市公共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3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5666][bookmark: _Toc29008][bookmark: _Toc17317]3.1  组织指挥机构
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发生后，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报请区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区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和区经济信息委、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局、事发地镇街或管委会主要负责人担任副指挥长，区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医学救援、秩序维护、舆论引导、应急保障、善后工作、事故调查等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工作组的设置可作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16825]3.2  现场指挥机构
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发生后，区指挥部即为现场指挥部。事发地相关镇街、管委会进行先期处置，区指挥部成员单位立即赶赴现场，负责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搜索救援、医疗救助、人员疏散、现场警戒、舆论引导、事故调查等工作。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城镇燃气事故，区政府组织开展先期处置，由市政府负责现场处置。
[bookmark: _Toc17153]3.3  专家组
专家组由区指挥部根据城镇燃气事故的具体情况，从市级城镇燃气事故抢险救援专家库调取，为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提供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4545][bookmark: _Toc27506][bookmark: _Toc13192][bookmark: _Toc25628][bookmark: _Toc7239][bookmark: _Toc29913][bookmark: _Toc10572]4  预防与预警
[bookmark: _Toc16454][bookmark: _Toc24706][bookmark: _Toc22739][bookmark: _Toc19636][bookmark: _Toc17204][bookmark: _Toc176][bookmark: _Toc13046]4.1  预防
4.1.1  区级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区内城镇燃气领域重点场所、重点设施等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督促有关单位、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按照“定人员、定责任、定措施、定时限、定资金”的原则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1.2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全区城镇燃气行业安全监管职责，镇街、管委会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区教委、住房城乡建委、交通运输、商务、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消防救援局等有关区级部门和单位应当对本行业、本领域所涉及的城镇燃气安全加强风险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2169]4.2  监测与风险分析
4.2.1  监测
（1）燃气经营企业要建立健全燃气输配系统的日常数据监测、事故统计分析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加强智能化感知、监控系统等技术装备配备，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分析研判燃气风险数据，将发现的可能造成城镇燃气事故的风险情况，及时报告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和镇街、管委会。
（2）气象、水利、规划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依法开展监测工作，及时将监测到的可能导致城镇燃气事故的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信息通报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
4.2.2  风险分析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接收到信息后，及时组织有关部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进行研判，分析可能发生的城镇燃气事故，预估可能造成事故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向区政府提出预警等级建议；在重大节假日、特殊时段，可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和加强风险监测分析。
[bookmark: _Toc14580][bookmark: _Toc4737][bookmark: _Toc9275][bookmark: _Toc8614][bookmark: _Toc26800][bookmark: _Toc29573][bookmark: _Toc16265]4.3  预警
4.3.1  预警分级
根据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警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对应预计可能发生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城镇燃气事故。
4.3.2  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对象为参与事故应对处置的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公众或可能波及范围内的组织或个人。预警信息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事故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内容。
预警信息发布途径：预警信息的发布要充分发挥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作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手机、通信与信息网络等方式进行，对特定人群、特殊场所以及警报盲区，组织人员逐户通知或针对性的通知。
4.3.3  预警信息发布主体
一级、二级预警信息由市政府或者授权市级燃气行业管理部门发布；三级、四级预警信息由区政府或者授权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发布；三级、四级预警级别有可能上升为二级及以上的，及时上报市政府，由市政府或者授权市级燃气行业管理部门按规定启动预警信息发布程序。
4.3.4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级有关部门、受影响的镇街、管委会，燃气经营企业应视情况采取以下全部或部分措施：
（1）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
组织预警期间值守工作，及时向区政府报送事故风险信息变化情况；协调调集队伍、专家、装备、物资等，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和保障的准备工作；督导燃气设施权属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报请区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应急信息发布的准备工作。
（2）区级有关部门
依据责任分工，研究制定并督促落实事故风险防控应对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督促有关单位、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制定疏散计划，组织事故风险影响区域内人员提前撤离，转移重要财产，有序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及时向公众发布有关信息，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及时澄清谣言传言，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受影响的镇街、管委会
组织应急工作人员、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检查现有物资、装备的有效性；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事故危害的场所，控制或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活动；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加强辖区内燃气重点场所、重点设施的安全巡查检查。村（社区）协助镇街做好组织群众疏散等工作。
（4）燃气设施权属单位
迅速开展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发展态势；在涉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协助配合政府部门提前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按程序采取停气或其他作业等措施；通知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做好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准备，调集应急所需队伍、物资、装备等，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5）上游燃气供应企业
组织相关应急队伍和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协助燃气设施权属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做好相关抢险以及施工支持准备工作；加强城镇燃气调度和供气压力调节，保障供气安全。
4.3.5  预警调整和解除
有事实证明可能发生城镇燃气事故的危害因素、影响范围发生变化或消除以及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认定可进行预警调整的其他情形，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应及时对外发布预警级别调整或解除通知，并调整或解除预警措施。
[bookmark: _Toc18186]5  应急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28662]5.1  信息报告
5.1.1  报告程序
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于1小时内向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对事故情况进行核实，及时向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信息。有关单位和个人可通过“110”“119”报警电话或燃气抢险电话等报告，公安、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应立即向区委、区政府报告。
初判发生较大及以上城镇燃气事故，区委、区政府和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在接报后 30分钟内向市委、市政府值班室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
对时段、地点敏感，已经或可能形成舆论热点、引发恶意炒作的事故，可不受分级标准和报送程序限制；事故信息原则上应当逐级上报，特殊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
5.1.2  报告内容
电话报告应包括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故基本情况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内容；书面报告应包括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故起因、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
5.1.3  信息续报
对首报要素不齐全或事故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可采取电话、书面、网络等形式及时报告事故处置等有关情况。重大、特别重大事故每2小时续报事故进展。
应急处置结束后要及时终报，包括处置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5.1.4  信息通报
城镇燃气事故发生后，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有关部门（单位）事故信息。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因素可能引发城镇燃气事故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及时向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通报。
[bookmark: _Toc17688]5.2  分级响应
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响应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初判发生或可能发生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时，分别启动四级、三级应急响应，由区指挥部负责应对处置；初判发生或可能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城镇燃气事故时，由市政府启动二级、一级应急响应并应对处置。
[bookmark: _Toc27502]5.3  先期处置
有关燃气经营企业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组织现场人员撤离，抢救遇险人员，视情况采取切断气源、疏散并设立警戒区、控制危险源、开展火灾扑救、检测探测、放空泄压、封锁危险场所等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迅速采取措施，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疏散，开展应急处置，减轻事故危害。事发地镇街、管委会应第一时间调动应急队伍，组织人员转移疏散，开展现场事故救援。
[bookmark: _Toc1768]5.4  响应程序
5.4.1  初判发生或可能发生较大、一般城镇燃气事故，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报请区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决定启动三级、四级应急响应。区指挥部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如需要市级部门指导协调的，由市级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视情况分别决定启动三级、四级应急响应。
5.4.2  初判发生或可能发生特别重大、重大城镇燃气事故，由市级燃气行业主管部门报请市政府分管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领导批准决定启动一级、二级应急响应。市指挥部组织开展应急处置。
5.4.3  对于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大活动举办、重要会议召开等时期的城镇燃气事故，可适当提高响应等级。
5.4.4  燃气用户因人为因素、燃气设施或燃气燃烧器具故障等发生泄漏、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等事故后，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视情况启动或报请区政府由区指挥部启动本预案相关应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18937]5.5  应急处置
5.5.1  三级、四级响应启动后，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调度全区相关力量和资源开展应急处置，组建工作组并明确人员，组织会商研判，进行事态评估，研究确定事故应对处置方案。市级层面派出工作组后，现场指挥部与其对接并接受其业务指导，做好相应的保障工作。
5.5.2  三级、四级响应启动后，现场指挥部可视情况采取以下应急处置措施。
（1）人员疏散。组织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人员。
（2）抢险救援。视情况采取加强现场喷淋稀释、通风置换、设备设施堵漏、隔离、降温、关停、放散、置换、火灾扑救等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抢修被损坏燃气设施。组织开展事故现场和受影响区域燃气设施运行参数、事发地道路和建筑物沉降、其他市政管网和管线状态监测，以及事故现场有毒气体分析、周边大气质量监测。
（3）现场管控。设立现场警戒区，封锁危险场所，及时清除、转移影响救援的障碍物等，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避免造成其他人员伤害。
（4）交通管控。组织实施现场交通管制等限行措施，保证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调度和放行，确保抢险人员和物资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5）医疗救援。组织医疗资源和力量对受伤病员进行诊疗，及时、安全地将重症受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视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医学救援；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6）舆论引导。开展舆情监测，加强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发布事故相关信息，澄清不实消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稳定公众情绪。
（7）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抢修通信、电力、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确保事发地及周边居民用水、用电等需求；组织应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调配和运输，保障受影响居民停气期间的基本生活。
（8）维护稳定。做好事故现场和周边区域的保护和警戒，维持治安秩序，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好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安抚、疏导、稳定工作；组织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9）事故调查。在确保安全和不影响应急处置的前提下，对事故证据进行搜集和留存，寻找证人并记录证言，控制事故责任人和嫌疑人。
（10）其他措施。发生次生、衍生灾害事件，由现场指挥部报请区政府按程序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共同处置。
[bookmark: _Toc15740]5.6  响应调整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经启动应急响应的主体充分研判后，可降低响应级别。事故事态扩大，超出响应主体职责或处置能力，承担组织指挥职责的指挥部可提出提高应急响应级别的建议，由上一级组织指挥机构启动更高层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0015]5.7  信息发布
5.7.1  重大、特别重大城镇燃气事故发生后，在市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统一对外发布信息。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发生后，由区政府、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和事件进展，及时向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请示，动态发布信息。
5.7.2  事故发生后应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人员伤亡严重或社会影响较大的，原则上应在24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视情况连续召开。
5.7.3  参与事故应对处置的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故有关信息，不得编造、传播有关事故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32200]5.8  应急结束
当引发城镇燃气事故的因素已经消除，事态得到全面控制，燃气管网恢复正常运行时，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基本消除时，由抢险救援组会同专家组评估认定，提出终止响应的建议，经现场指挥部同意后，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可宣布应急结束，或逐步停止有关应急处置措施，有序撤离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并将情况及时通知参与事故处置的各相关单位，必要时向社会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bookmark: _Toc19127][bookmark: _Toc31373][bookmark: _Toc13779][bookmark: _Toc16062][bookmark: _Toc15184][bookmark: _Toc18711][bookmark: _Toc24741][bookmark: _Toc12610][bookmark: _Toc18243]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2893][bookmark: _Toc10988][bookmark: _Toc21733][bookmark: _Toc24273][bookmark: _Toc17354][bookmark: _Toc4055][bookmark: _Toc6210][bookmark: _Toc546][bookmark: _Toc29666]6.1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20793][bookmark: _Toc31952][bookmark: _Toc10224][bookmark: _Toc14601][bookmark: _Toc4869][bookmark: _Toc11590][bookmark: _Toc28387][bookmark: _Toc8098]事发地镇街、管委会和区级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制定善后处置措施，组织开展事故损失统计核实上报、伤亡人员善后、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安抚、临时救助、司法援助、保险理赔和纠纷处理等工作。
[bookmark: _Toc23408][bookmark: _Toc27972][bookmark: _Toc15037][bookmark: _Toc23613][bookmark: _Toc9906][bookmark: _Toc8994][bookmark: _Toc9914][bookmark: _Toc20236][bookmark: _Toc23645]6.2  调查评估
6.2.1  事故调查
[bookmark: _Toc26754][bookmark: _Toc24762][bookmark: _Toc15101][bookmark: _Toc24555][bookmark: _Toc10062][bookmark: _Toc5837][bookmark: _Toc30671][bookmark: _Toc1288]（1）一般城镇燃气事故由区政府组织调查，区政府可授权区应急管理部门或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调查工作。
（2）事故调查组应查明事故原因、经过、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形成调查报告。
6.2.2  总结评估
[bookmark: _Toc16819][bookmark: _Toc9811][bookmark: _Toc15477][bookmark: _Toc951][bookmark: _Toc18822][bookmark: _Toc13159][bookmark: _Toc10777][bookmark: _Toc10908]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结束后，由区指挥部向区政府提交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总结报告。对事故应急处置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单位和事发地镇街、管委会的应急处置工作等进行评估，并在事故调查报告中对应急处置作出评估结论。
[bookmark: _Toc6941][bookmark: _Toc25700][bookmark: _Toc2927][bookmark: _Toc12675][bookmark: _Toc24261][bookmark: _Toc10839][bookmark: _Toc18360][bookmark: _Toc6079]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1342][bookmark: _Toc7408][bookmark: _Toc26793][bookmark: _Toc1903][bookmark: _Toc11961][bookmark: _Toc27491][bookmark: _Toc20405][bookmark: _Toc30215]7.1  队伍保障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督促其加强装备建设、技能训练。区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的安全生产事故救援技能训练，提高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公安、消防、卫生健康、住房城乡建委等区级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力量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15121][bookmark: _Toc32705][bookmark: _Toc31503][bookmark: _Toc28653][bookmark: _Toc11583][bookmark: _Toc14064][bookmark: _Toc15757][bookmark: _Toc7749]7.2  物资和装备保障
7.2.1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应急救援的有关单位建立应急物资和装备信息库，明确物资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等，建立健全应急物资装备维护、保养、调用等制度，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需要。
7.2.2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区应急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应整合燃气经营企业和其他相关应急物资装备，建立区级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库。
7.2.3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全区燃气事故应急物资调拨方案，建立应急调用机制。
[bookmark: _Toc10941][bookmark: _Toc20802][bookmark: _Toc4813][bookmark: _Toc19756][bookmark: _Toc254][bookmark: _Toc26975][bookmark: _Toc7449][bookmark: _Toc2578]7.3  通信和交通运输保障
区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现场通信保障，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正常传输；区交通运输部门应健全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区公安部门应加强交通应急管理，保障应急救援交通工具和物资运输交通工具优先通行。有关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应急车辆，保障应急救援需要。
[bookmark: _Toc1788]7.4  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23512][bookmark: _Toc25956][bookmark: _Toc14230][bookmark: _Toc18697][bookmark: _Toc5103][bookmark: _Toc28831][bookmark: _Toc5924][bookmark: _Toc23720]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信息化、智能化监测平台建设，并与其他部门突发事件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建立区城镇燃气事故抢险救援专家库。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为城镇燃气日常监测预警及事故应急抢险提供必要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服务。
燃气设施权属单位要充分应用城镇燃气事故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7.5  财力保障
[bookmark: _Toc23167]区财政部门负责保障本级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所需经费。燃气经营企业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应急处置资金，确保应急处置的资金需要。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完善城镇燃气事故风险社会分担机制。
8  预案管理
8.1  预案体系
（1）本预案为《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是綦江区应对城镇燃气事故的行动依据；
（2）燃气经营企业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生产、经营和工作实际情况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
8.2  预案衔接
本预案与《重庆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重庆市綦江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衔接，各镇街、管委会，燃气经营企业编制的相应应急预案应与本预案衔接。
8.3  预案备案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将本预案报市级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抄送区应急管理部门；燃气经营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将本单位相应的应急预案报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区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8.4  应急演练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至少每年组织1次城镇燃气事故综合应急演练，不定期开展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演练；燃气经营企业应至少每半年组织开展1次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演练。相关单位应检验和强化应急准备以及应急处置能力，并通过对演练过程的总结评估，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8.5  修订评估
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原则上应每3年组织开展1次预案评估，提出预案修订意见；根据编修工作规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燃气经营企业应每3年进行1次预案评估，对预案是否需要修订作出结论，依据相关规定对预案及时进行修订。
8.6  宣传培训
[bookmark: _Toc7248][bookmark: _Toc23072][bookmark: _Toc9633][bookmark: _Toc15381][bookmark: _Toc21147][bookmark: _Toc6807]镇街、管委会，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常识的宣传，并利用各种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燃气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自救、互救等知识，增强防范意识。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实施和解读本预案，跟踪预案落实情况，了解有关方面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和燃气经营企业等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组织本部门、本行业、本单位人员开展应急抢险业务培训，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9  附则
[bookmark: _Toc5289][bookmark: _Toc18750][bookmark: _Toc24052][bookmark: _Toc25057][bookmark: _Toc8942][bookmark: _Toc30768]9.1  责任与奖惩
对在应对处置工作中，见义勇为个人、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5439][bookmark: _Toc4571][bookmark: _Toc28050][bookmark: _Toc16635][bookmark: _Toc16802][bookmark: _Toc102]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经济信息委负责解释。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綦江府办发〔2019〕号）同时废止。

附件：1．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及成员单位
工作职责
2．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
3．信息报告流程图
4．应急响应流程图
5．綦江区应急管理有关单位通讯录
6．綦江区区级应急物资库地理位置图
7．綦江区区级应急物资装备台账
[bookmark: _Toc5209]8．綦江区燃气供区及设施分布图
[bookmark: _Toc32216][bookmark: _Toc19412]




附件1

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及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一、区指挥部工作职责
传达贯彻执行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指示、命令；向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报告城镇燃气事故及应对处置情况；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做好重大、特别重大事件应对处置的应急保障工作。组织指挥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应对处置工作；组织调度有关队伍、专家、物资、装备；决定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交通管制等强制性措施；发布事故有关信息。承担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区政府办公室：协助区政府领导组织起草或审核以区政府、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关于城镇燃气事故处置工作指示；负责向区政府提供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重要情况，为领导把握全局、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参谋服务；负责统筹全区事故救援信息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全区政府系统关于处置城镇燃气事故的信息工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及信息收集报送能力建设；落实市、区领导关于城镇燃气事故处置工作指示、批示精神，了解和掌握事故救援处置进展情况；协调、处理因事故导致外籍人员伤亡情况。
区委宣传部（区政府新闻办）：负责城镇燃气应急管理有关政策解读和宣传；组织区属新闻媒体对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救援等工作环节进行准确报道；开展舆情管控和舆论引导工作；按有关规定做好涉及事故原因和责任问题的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行业有关宣教工作。
区委网信办：负责组织、协调城镇燃气事故网络舆情监测管控及引导处置。
区经济信息委：牵头组织召开现场指挥部会议，协调综合性事宜；督导事件处置进展，收集报告事故信息；协调上游燃气供应企业气源调度工作；调集应急抢险器材和物资等。牵头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组织专家组根据事故现场情况迅速制定救援技术方案和防范措施；督促事故发生单位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及时进行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参加舆论引导工作，制定新闻宣传方案、制定宣传口径并组织起草新闻通稿，实时关注舆情进展，做好舆情监测引导、科普宣传等工作；配合做好网络舆情控制工作。参加应急保障工作，配合做好抢险救援器材与物资保障工作；组织、协调电信企业提供应急通信保障。按照区政府授权组织或参加一般城镇燃气事故的事故调查工作；配合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区公安局：牵头秩序维护、警戒保卫工作，负责事故区域的安全保卫和秩序维护，协助组织群众疏散，负责组织指挥排爆、案件侦破等工作，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疏导工作，按照现场指挥部确定的警戒范围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保证救援车辆顺利通行。配合牵头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事故调查工作。
区民政局：参加善后处置工作，指导社会捐助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工作；负责做好遇难人员殡仪、家属安抚、抚恤等善后处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受事故影响区域人员安置分配工作；为在事故中受到财产、安全威胁的公众提供补助。
区财政局：负责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资金调拨工作；监督资金执行情况，反映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查处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监测事发地及周边区域地质灾害情况；参与处置次生地质灾害；承担事故现场测绘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中生产环境风险物质处置进行监督指导；开展职责范围内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指导做好事故现场洗消工作；做好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承担处置燃气事故次生、衍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按照职权统一发布危险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信息。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协调行业专家配合开展事故影响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损害性调查；指导周边在建工程，排水设施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协调、监督有关单位对事故损害建筑物进行抢险抢修、加固。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供水以及道路照明等市政设施修复和维护管理工作；监督、指导事故单位做好现场及周边环境卫生恢复工作。
区文化旅游委：负责对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监测、安全播出进行监管，建立健全应急广播体系，确保公众及时、准确获取区政府发布的权威灾情和应急救援信息。
区交通运输委：负责提供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所需交通运输保障；组织、指导事发地周边涉交通工程的抢险救援工作。
区商务委：负责做好被安置人员生活必需品等物资供给工作；事后帮助指导事故单位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统筹协调伤者转运与医疗救治工作；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中安置点灾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协调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指导区内医院做好医疗器材和急救药品储备；协助统计伤亡人员情况；做好卫生应急队伍人员、车辆、装备的调度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协调综合性事宜；督导事件处置进展，收集报告事故信息等。参加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协调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按照区政府授权组织或参加一般城镇燃气事故的事故调查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参加抢险救援、事故调查等工作，为涉及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城镇燃气事故抢险救援、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等。
区人力社保局：统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贯彻执行事故伤亡等社会保险及补充保险政策，协同实施全面参保计划；负责事后工伤保险赔付及伤残鉴定工作。
区气象局：负责为事故现场救援、人员疏散等提供气象服务支持。
区司法局：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服务。
区消防救援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应急资源调配等工作；参加抢险救援工作，负责消防救援队伍调度指挥；承担城镇燃气火灾抢险救援任务，对城镇燃气事故中的被困人员进行救助并配合燃气经营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现场侦检；配合专业应急救援队进行器具堵漏、冷却抑爆、关阀断源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区检察院：参加事故调查组工作，依法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提出事故处理意见。
国网重庆綦江供电公司：负责为事故应急工作提供电力保障；承担事故受损电力设施、线路抢修工作。
区总工会：依法参与事故调查处理，结合工会职责，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事发地镇街、管委会：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工作，牵头应急保障工作，提供必要办公场地和用品，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后勤保障；牵头善后工作，组织开展保险理赔工作，做好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等。
事发燃气企业：负责启动本企业应急预案，提供事故风险评估情况，组织本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对城镇燃气事故进行先期应急处置，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负责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上游燃气供应企业：负责配合事发企业做好城镇燃气供应保障的气源调度工作，协助事发企业做好城镇燃气事故处置工作，并提供相关抢险技术及施工支持。


[bookmark: _GoBack]附件2綦江区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
指挥长：区政府分管区长
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有关副主任，区经济信息委、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局，以及事发地镇街、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职责：传达贯彻执行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指示、命令；向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报告城镇燃气事故及应对处置情况；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做好重大、特别重大事件应对处置的应急保障工作。组织指挥一般、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应对处置工作；组织调度有关队伍、专家、物资、装备；决定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和对交通实行管制等强制性措施；发布事故有关信息。承担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抢险救援组：区经济信息委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气象局、事发地镇街等参加，主要职责：组织力量抢险救援；研究现场处置情况，提出处置建议和抢险救援技术方案，调集抢险救援队伍及所需装备、物资，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组织次生、衍生灾害事件风险监测。

综合协调组：区政府办公室、区经济信息委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局、事发地镇街等参加，主要职责：落实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指示和批示，协调开展现场抢险救援工作；向区委、区政府报告事故处置工作进展；协调调配有关应急资源；协调各组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医学救援组：区卫生健康委牵头，事发地镇街等参加，主要职责：负责对受伤人员及时实施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秩序维护组：区公安局牵头，区交通运输委、事发地镇街等参加，主要职责：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的警戒、控制，协助组织人员有序疏散，维护现场秩序，确保道路畅通。

舆论引导组：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委网信办、区经济信息委、区文化旅游委、事发地镇街等参加，主要职责：及时、准确、客观发布权威信息；收集相关舆情；组织开展宣传报道；做好现场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应急保障组：事发地镇街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委、区商务委、国网綦江供电等参加，主要职责：提供必要的办公用品，负责抢险救援器材与物资保障、交通运输保障、资金保障、生活保障、通信保障。

善后工作组：事发地镇街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商务委、区司法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等参加，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保险理赔工作，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做好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事故调查组：区政府授权部门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检察院、区总工会等参加，主要职责：按有关规定组织或配合开展事故调查，认定事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对应急处置工作开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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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告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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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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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10775]序号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备注

	1
	区政府办公室
	023—48662959
	

	2
	区人武部
	023—87263600
	

	3
	区委宣传部
	023—48662437
	

	4
	区委网信办
	023—87260719
	

	5
	区经济信息委
	023—48662295
	

	6
	区发展改革委
	023—48662278
	

	7
	区教委
	023—85880808
	

	8
	区商务委
	023—61280386
	

	9
	区公安局
	023—85883000
	

	10
	区民政局
	023—48662984
	

	11
	区财政局
	023—48662397
	

	12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023—85890000
	

	13
	区生态环境局
	023—48662014
	

	14
	区交通运输委
	023—85886000
	

	15
	区水利局
	023—48612224
	

	16
	区农业农村委
	023—85880543
	

	17
	区文化旅游委
	023—48678208
	

	18
	区卫生健康委
	023—85895000
	

	19
	区应急管理局
	023—61271258
	

	20
	区林业局
	023—48662353
	

	21
	区气象局
	023—48665383
	

	22
	区消防救援局
	023—81710119
	

	23
	区融媒体中心
	023—87265530
	

	24
	武警綦江中队
	023—85883395
	

	25
	綦江通发办
	023—48251277
	

	26
	高新区管委会
	023—48610171
	

	27
	新城建设管委会
	023—48678107
	

	28
	古南街道
	023—48658700
	

	29
	文龙街道
	023—85880300
	

	30
	三江街道
	023—48208222
	

	31
	新盛街道
	023—61288500
	

	32
	通惠街道
	023—48882700
	

	33
	石角镇
	023—48250001
	

	34
	东溪镇
	023—48752001
	

	35
	赶水镇
	023—48772223
	

	36
	打通镇
	023—48700488
	

	37
	石壕镇
	023—48740007
	

	38
	永新镇
	023—48460049
	

	39
	三角镇
	023—48400009
	

	40
	隆盛镇
	023—48480003
	

	41
	郭扶镇
	023—48430002
	

	42
	篆塘镇
	023—48229000
	

	43
	丁山镇
	023—48757001
	

	44
	安稳镇
	023—48826281
	

	45
	扶欢镇
	023—61270008
	

	46
	永城镇
	023—48489098
	

	47
	中峰镇
	023—48469760
	

	48
	横山镇
	023—48406451
	

	49
	市经济信息委
	023—63899510
023—63899777
	


綦江区应急管理有关单位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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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区级应急物资库地理位置图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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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区级应急物资装备台账
	序号
	物资准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高扬程水泵
	台
	3
	

	2
	油锯
	台
	5
	

	3
	便携式消防水泵
	台
	1
	

	4
	水泵配套水带
	卷
	56
	1680m

	5
	移动水池
	个
	15
	

	6
	火场照明设备
	套
	2
	

	7
	照明灯
	台
	1
	物资车上

	8
	风力灭火机
	台
	8
	

	9
	台式水泵
	台
	1
	

	10
	电动喷雾器
	台
	4
	

	11
	单兵帐篷
	套
	18
	

	12
	背包防潮睡垫充气床
	套
	18
	

	13
	往复式灭火水枪
	个
	30
	

	14
	攀登绳
	条
	4
	

	15
	头盔
	个
	150
	

	16
	防护眼镜
	个
	40
	

	17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台
	14
	

	18
	军用消防铲
	把
	50
	

	19
	多功能水壶
	个
	500
	

	20
	头灯
	个
	300
	

	21
	手电筒
	把
	10
	

	22
	望远镜
	个
	3
	

	23
	点火器
	个
	6
	

	24
	对讲机
	台
	15
	

	25
	铁制弯直砍刀
	把
	50
	

	26
	铁扫把
	把
	2000
	

	27
	铁铲
	把
	230
	

	28
	斧头
	把
	40
	

	29
	防爆数字对讲机
	台
	10
	

	30
	指挥帐篷
	套
	1
	

	31
	折叠指挥桌
	张
	8
	

	32
	折叠椅
	把
	12
	

	33
	便携式发电机
	台
	1
	

	34
	便携式 LED 防爆移动照明
	台
	1
	

	35
	帐篷灯
	个
	1
	

	36
	摄录望远镜
	个
	1
	

	37
	便携一体机
	台
	1
	

	38
	拉杆式移动音箱
	个
	1
	

	39
	便携投影仪
	台
	1
	

	40
	器材箱
	个
	2
	

	41
	防爆执法记录仪
	个
	2
	

	42
	激光笔
	支
	1
	

	43
	喊话器
	个
	11
	

	44
	录音笔
	支
	1
	

	45
	抢险救援头盔
	顶
	5
	

	46
	防爆强光手电筒
	支
	5
	

	47
	防毒全面罩
	个
	5
	

	48
	多功能救生衣
	套
	5
	

	49
	水域救援头盔
	顶
	5
	

	50
	腰挂式抛绳包
	个
	5
	

	51
	空气呼吸器
	台
	6
	

	52
	水上救援飞翼
	艘
	1
	

	53
	全量程气体检测仪
	个
	1
	

	54
	北斗卫星电话
	台
	26
	

	55
	智能眼镜
	副
	1
	

	56
	智能头盔
	顶
	3
	

	57
	应急指挥桌面终端
	套
	1
	

	58
	75寸1080P 视频高清触控大屏
	台
	1
	

	59
	现场视频终端
	台
	2
	

	60
	地灾救援装备
	套
	2
	含强光手电、高倍夜视望远镜、定位仪、测距仪、罗盘、皮尺、卷尺、头盔、现场救援箱

	61
	水下声呐探测仪
	套
	1
	

	62
	浮力马夹带绳包
	件
	22
	

	63
	水域救援头盔
	个
	21
	

	64
	救援绳索
	套
	5
	

	65
	水下潜水救援装备
	套
	3
	

	66
	救生抛投器
	套
	26
	

	67
	救生衣
	件
	500
	

	68
	救生圈
	个
	500
	

	69
	4.2米橡皮艇及30匹马力舷外机
	套
	5
	

	70
	3.8米橡皮艇及15匹马力舷外机
	套
	27
	

	71
	船用拖车
	辆
	5
	

	72
	发电机
	台
	25
	

	73
	抽水机
	台
	58
	

	74
	编织袋
	个
	9800
	

	75
	打桩机
	台
	1
	

	76
	钻井机
	台
	1
	

	77
	钢丝笼
	个
	20
	

	78
	土工布
	卷
	10
	

	79
	安全帽
	个
	31
	

	80
	储水袋
	个
	61
	

	81
	救生衣
	件
	600
	

	82
	救生圈
	个
	500
	

	83
	海洋王PFW6110工作灯
	套
	6
	

	84
	雷达生命探测仪
	套
	1
	

	85
	救生衣
	件
	470
	

	86
	救生圈
	个
	8
	

	87
	救生演练假人
	个
	2
	

	88
	充气救援担架
	个
	6
	

	89
	气动抛投器
	个
	4
	

	90
	正压式呼吸器钢瓶
	个
	9
	

	91
	扩音喇叭
	套
	3
	

	92
	配件（电瓶）
	个
	53
	

	93
	配件（电缆）
	个
	4
	

	94
	配件（变频柜）
	个
	2
	

	95
	配件（配电箱）
	个
	10
	

	96
	配件（自耦减压起重器）
	台
	8
	

	97
	水带
	卷
	130
	

	98
	配件（钻井杆）
	根
	58
	

	99
	配件（海洋王PFW6110多功能遥控灯盘  ）
	件
	7
	

	100
	配件（海洋王PFE6110自动升缩气缸）
	件
	6
	

	101
	配件（TOHATSU冲锋舟发动机）
	件
	1
	

	102
	配件（60A快充充电器）
	个
	1
	

	103
	配件（多路手动水阀）
	个
	2
	

	104
	配件（灯泡）
	个
	3
	

	105
	配件（胶垫）
	个
	224
	

	106
	配件（弯头）
	个
	9
	

	107
	配件（阀门）
	个
	23
	

	108
	配件（储水袋支撑杆）
	件
	102
	

	109
	配件（连接盘法兰盘）
	件
	24
	

	110
	配件（雅马哈机油）
	盒
	1
	

	111
	配件（油桶）
	个
	1
	

	112
	配件（置物架）
	个
	53
	

	113
	配件（管架）
	个
	6
	

	114
	配件（连接法兰盘大小头）
	个
	3
	

	115
	配件（吊钩）
	个
	1
	

	116
	配件（电熔法兰盘）
	个
	2
	

	117
	配件（强力喉箍）
	个
	15
	

	118
	配件（消防快接头）
	个
	166
	

	119
	配件（PVC管接头）
	个
	5
	

	120
	配件（消声器）
	个
	3
	

	121
	配件（DN80管）
	根
	80
	

	122
	配件（黑管、软管）
	根
	75
	

	123
	2475净水器
	台
	2
	

	124
	PAC絮凝投加器
	台
	2
	

	125
	防爆对讲机
	台
	12
	

	126
	外封堵袋（堵漏工具组合式、捆绑式堵漏袋）
	组
	6
	

	127
	TYX-20抢险救灾梯子
	副
	2
	

	128
	救生软梯
	米
	50
	

	129
	液压剪
	套
	2
	

	130
	液压扩张器
	套
	2
	

	131
	液压千斤顶
	套
	10
	

	132
	液压破拆工具
	套
	1
	

	133
	17件青铜防爆工具
	套
	2
	

	134
	缓降器
	套
	2
	

	135
	反光背心
	件
	10
	

	136
	综合防面具
	套
	14
	

	137
	过滤式防毒面具
	套
	2
	

	138
	防静电手套
	双
	1
	

	139
	那酸碱工作靴
	双
	17
	

	140
	LM832救援包
	个
	5
	

	141
	定制雨衣
	件
	7
	

	142
	逃生绳
	根
	6
	

	143
	作战帐篷
	套
	1
	

	144
	露营装备
	套
	4
	

	145
	警戒带
	个
	2
	

	146
	带压堵漏系统
	套
	1
	

	147
	应急救援服
	套
	144
	

	148
	折叠铝桌
	套
	2
	

	149
	模拟人
	套
	1
	

	150
	钢卷尺
	个
	13
	

	151
	消防应急箱
	个
	1
	

	152
	消防应急包
	个
	1
	

	153
	救援担架
	套
	5
	

	154
	模拟假人
	个
	8
	

	155
	水基灭火器
	个
	520
	

	156
	割灌机
	台
	24
	

	157
	无人机（大疆2行业进阶版）
	台
	23
	

	158
	无人机（大疆M300RTK）
	台
	1
	

	159
	森林防尘保护罩
	个
	50
	

	160
	劲荣BXD6011-A3W防爆手电筒
	个
	50
	

	161
	消防作训鞋
	双
	60
	

	162
	抢险救援手套
	双
	100
	

	163
	森林隔热防火靴
	双
	45
	

	164
	背负式吹风机
	台
	10
	

	165
	450油锯
	台
	10
	

	166
	空气呼吸器充气泵
	台
	1
	

	167
	高压细水雾灭火机
	台
	1
	

	168
	援潜救援应急腰包
	套
	30
	

	169
	干粉灭火剂
	具
	100
	

	170
	护膝护肘
	套
	6
	

	171
	救援防护手套
	双
	10
	

	172
	卡箍
	个
	8
	

	173
	梅花开口双用呆式扳手
	个
	6
	

	174
	医疗救护器材（套装）
	套
	1
	

	175
	防蜂服
	套
	12
	

	176
	中大型水罐消防车
	
	1
	

	177
	隔离带开辟机器人
	
	1
	

	178
	高扬程水泵
	
	2
	

	179
	消防水泵
	
	2
	

	180
	个人护具
	
	15
	

	181
	高压接力消防水泵
	
	5
	

	182
	高扬程潜水泵
	
	2
	

	183
	排水抢险车
	
	2
	

	184
	专业救援船艇（指挥船）
	
	1
	

	185
	自扶正船
	
	1
	

	186
	破拆机器人
	
	1
	

	187
	混凝土液压破拆工具组
	
	1
	

	188
	应急前突车
	
	1
	

	189
	照明无人机
	
	1
	

	190
	单兵图传
	
	1
	

	191
	布控球
	
	1
	

	192
	移动照明工作平台
	
	1
	

	193
	救援运兵车
	
	2
	

	194
	装备运输车（区县）
	
	2
	

	195
	数字集群手持终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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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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